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80268059號
訴願人：李成聖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界山巷18號
訴願人：李欣昀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敦北里三光路8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8月19日仁鄉土農
字第108001762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人李成聖部分訴願駁回；李欣昀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仁愛鄉武界段258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訴外人馬阿銀於104年6月26日申請土地分配，經原處分機關勘查土地現況認定為空地及休耕，遂以105年1月29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01305號公告收回改配，訴願人李欣昀於105年2月19日公告期間內提出土地異議調處，經原處分機關105年3月31日、105年7月15日、105年11月9日、105年11月30日調處均不成立。訴願人李欣昀於106年1月13日聲明由其胞弟即訴願人李成聖申請改配，原處分機關調查土地使用現況後提交107年1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以訴願人非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人，不符修正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1、2款規定及第20條規定駁回，原處分機關依審查意見及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以107年4月11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7727號函駁回申請，訴願人提起訴願，經本府107年10月9日府行救字第1070220498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翌日起6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原處分機關審酌歷次調處過程、相關證人陳述及四鄰證明、土地權利委員會審查意見，認定馬阿銀與系爭土地具有傳統淵源，仍維持核准其耕作權之行政處分，而以108年8月19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7629號函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查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業於108年7月3日修正，已刪除輔導原住民設定耕作權、地上權之相關規定，並修正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資格條件及程序，按「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規定，亦即行政程序進行中，相關法規有變更時，原則上應適用處理程序終結時有效之新法規（從新原則）；僅於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當事人所聲請之事項時，始得依該條但書之規定，適用舊法規（從優原則）。又該條文所謂「處理程序」僅限於「行政程序進行中」而不及於爭訟程序，最高行政法院62年判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可參。所謂行政程序進行中，就申請事項而言是指一經申請而未經核准或否准之間，本案前處分雖經本府於107年10月9日府行救字第107022
0498號訴願決定撤銷，所衍生之程序狀態，是申請事件回復到原處分機關尚待審查未決之狀態，而適用法律應以處分作成之時點有效之法令為依據，故原處分機關於108年8月19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7629號函作成時，應適用新修正之管理辦法第20條、第17條規定，合先敘明。
2、 按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鄉（鎮、市、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後，受理申請分配，並按下列順序辦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未達第十條最高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二、尚未受配。三、因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減少。鄉（鎮、市、區）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分配案後，應依第十七條第二項程序辦理…。」第17條規定：「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一、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二、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三、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3、 查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105年1月29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0
1305號公告收回改配，訴願人李成聖與訴外人馬阿銀均申請分配設定耕作權，原處分機關准予馬阿銀設定耕作權而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並於107年4月17日完成耕作權登記，此有土地謄本附卷可稽。本案訴願人申請分配時系爭土地雖為公告改配之土地，惟本案處分作成時（108年8月19日），系爭土地已屬分配他人設定耕作權登記之土地，故於該物權登記撤銷前，已非得依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公告分配所有權或第17條規定依申請取得所有權之標的。原處分機關108年8月19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7
629號函就何人具有「土地傳統淵源」之爭議，詳細說明其審查流程及歷次調處雙方提出之證明文件及陳述，以世居村落之耆老、部落成長之青壯年、及土地審查委員均證明馬家族自50年代即耕作使用迄今，採認馬阿銀家族具傳統淵源，此事實並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所肯認，按「觀諸前揭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謂『且與該土地有傳統淵源關係者』之要件，此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參照上述土審會之組成，應由鄉公所轄內之公正人士或原住民社區推舉熟諳法令之熱心公益人士聘兼之，且前項人員應有5分之4為原住民，則土審會應具有獨立專家委員會之性質，其對申請者與其所申請受配之土地是否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之判斷，除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外，應賦予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給予尊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原訴字第1號判決可參照）原處分機關維持准予馬阿銀分配之處分而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洵屬有據。訴願書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依修正後之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准予無償取得所有權並為移轉登記，惟查系爭土地已非訴願人所實際使用且有他人之耕作權登記，與管理辦法第17條第1款「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要件不符，於法無據。
四、末查本案訴願人李欣昀部分，其雖於系爭土地公告收回改配時提出異議，惟已於106年1月13日聲明由其胞弟李成聖申請改配，此有聲明書影本附卷可稽，故本案系爭土地分配之申請人僅為李成聖，原處分機關歷次通知訴願人李欣昀之函文，均屬觀念通知，非行政處分，其提起訴願，於法不合，應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不受理。
五、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第77條第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09年1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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